
■ 遗失声明

姓 名 李 彩 红 （ 身 份 证 号
150105197710311025）将明珠丽景东区 8-
2-西中户房卡遗失，编号：东 8-214，声明
作废。

王百恩将律师证丢失，执业证号：
11501201710217545，法律职业资格或律师
资格证号：A20154102250258，声明作废。

史 俊 高 （ 身 份 证 号 ：
150122197907134516）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遗失，住址：古城镇一间房行政村三
组，合同代码：150122103206030023J，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流水号：蒙（2018）托克
托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 023239号，声
明作废。

2026年1月30日

■ 仲裁公告

赵 新 刚 （ 身 份 证 号
150123198304151131）：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
会”）受理的申请人内蒙古民心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之间关于商品房买卖合
同纠纷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裁决书》（呼仲案
字［2025］第68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你应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领取上述文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联系人：张海鹤，联系
电话：0471-4679947）。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
2026年1月30日

■ 仲裁公告

刘 国 辉 （ 身 份 证 号
152632197809011514）：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
会”）受理的申请人内蒙古民心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之间关于商品房买卖合
同纠纷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裁决书》（呼仲案
字［2025］第67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你应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领取上述文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联系人：张海鹤，联系
电话：0471-4679947）。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
2026年1月30日

■ 仲裁公告

郑平：
本会依法受理了申请人内蒙古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山区支行与你
关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包
仲金字第 0066 号。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通知书、仲
裁申请书、追加被申请人申请书、仲裁规
则、仲裁员名册、仲裁员（庭）选定书、
（2024）包仲金决字第 0066 号主体变更决
定书。提出答辩状、选定仲裁员及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之日起 7 日内，公告期满
后第 10 日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请你
于仲裁庭组成后的 3 日内来本会领取仲
裁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开庭时
间为仲裁庭组成后的第 9 日（2026 年 3 月
20 日）下午 2 时 40 分，无正当理由未到
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仲裁。领取仲裁裁
决书的时间为开庭后的第 40 日至第 50
日。逾期则视为送达（领取地址：包头市
九原区黄河大街 87 号国储大厦 303，领取
时间为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开庭地址：包
头市九原区黄河大街 87 号国储大厦一楼
仲裁二庭；联系电话：0472-6988958）。

包头仲裁委员会
2026年1月30日

■ 仲裁公告

包头市众环门业有限责任公司、李德贡、郭
艾艾：

本会依法受理了申请人蒙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包头广汇支行与你关于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案号：（2022）包仲金字第 0273
号。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
委领取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仲裁规
则、仲裁员名册，仲裁员（庭）选定书。提出
答辩状、选定仲裁员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之日起 7日内，公告期满后第 10日本
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请你于仲裁庭组成
后的 3日内来本会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
及开庭通知书。开庭时间为仲裁庭组成后
的第 9 日（2026 年3 月20 日）上午 10 时，无
正当理由未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仲
裁。领取仲裁裁决书的时间为开庭后的第
40日至第 50日。逾期则视为送达（领取地
址：包头市九原区黄河大街87号国储大厦
303，领取时间为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开庭
地址：包头市九原区黄河大街87号国储大
厦 一 楼 仲 裁 二 庭 ；联 系 电 话 ：0472-
6988958）。

包头仲裁委员会
2026年1月30日

■ 公 告

被继承人周自德、阎玉枝的合法继承人及
受遗赠人：

被继承人周自德（男，1937年6月21日
出生）、阎玉枝（女，1938年1月15日出生）
的遗嘱继承人周建和于2026年1月29日向
我处提出遗嘱继承公证申请，并称：被继承
人周自德、阎玉枝于2018年9月4日在内蒙
古自治区包头市路诚公证处各自立有一份
公证遗嘱，遗嘱内容为周自德、阎玉枝将他
们夫妻共有的房屋：位于包头市民馨家园
七区25栋四单元211号，建筑面积：67.94平
方米，在他们死亡后留给周建和。现周自
德已于 2022 年 1 月 9 日死亡，阎玉枝已于
2025年2月3日死亡，我处受理此遗嘱继承
公证申请后，特向被继承人周自德、阎玉枝
的所有合法继承人及受遗赠人发出公告，
请持有与周自德、阎玉枝的公证遗嘱相对
抗的其他遗嘱的合法继承人及受遗赠人，
在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向我处提交该遗嘱，
如在期限内未向我处提交，公告期限届满，

我处将为周建和出具遗嘱继承公证书。
包头市方正公证处
2026年1月30日

■ 公 告

内蒙古口碑很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贾新亮与你单位劳动关系、

赔偿金、经济补偿、劳动报酬、社会保险争
议案件（新劳仲案字〔2026〕88号），因无法
与你单位取得联系，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答辩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副
本及证据材料等仲裁材料。现定于2026年
3月5日上午9时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成吉
思汗大街39号泰和北街新城区社会治理中
心（原新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三楼）三楼仲裁
庭开庭，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院将作缺
席裁决。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请于开庭后2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决
书，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劳动争议仲裁院

2026年1月30日

■ 公 告

内蒙古雅洲旅行社有限公司：
本院已受理申请人王文涛与被申请人

内蒙古雅洲旅行社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
案，申请人王文涛（呼玉劳人仲字［2026］
65）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劳动报酬等费
用共计 15300元。因无法与被申请人取得
联系，通过直接和邮寄等方式都无法送达，
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案答辩通知书、组
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等仲
裁资料，本院定于 2026 年 3 月 16 日上午 9
时在玉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一楼仲裁
庭开庭审理此案。现予公告，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无正当理
由拒不到庭的，本院将作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2026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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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内蒙古睿银恒业企业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与内蒙古德广立信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内蒙古睿银恒业

企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将其对公告清单所
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担保合
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及实现和执行各项资产相

关的全部权利和法律救济权利转让给内蒙古
德广立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内蒙古睿银恒
业企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特公告通知各借

款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内蒙古睿银恒业企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2026年1月30日

序号

1

2

3

4

客户名称

包头市中展祺致汽车销售服务公司公司

包头市福迪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包头市中展祺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包头市蓝玫快捷酒店有限公司
总计

担保人（包含保证人、抵押人）

包头市中展祺致汽车销售服务公司公司、刘永忠
刘嘉诚、刘晋鲁、林白玉、侯智慧、内蒙古草原牧歌餐

饮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刘嘉诚、刘晋鲁、林白玉、侯智慧、内蒙古草原牧歌餐

饮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包头市鑫银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2020年11月22日的债权本金余额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740199.64

1610000

920000

2786480.8
6056680.44

截至2020年11月22日的债权利
息余额（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271651.5

486530.2

192153.2

355433.54
1305768.44

总计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1011851.14

2096530.2

1112153.2

3141914.34
7362448.88

内蒙古睿银恒业企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债权转让公告

转让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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